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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为应收账款的典型分析对

象，发现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仅按 50%左右
计提坏账准备，与公司应收款项可收回的实际情况不符，也与

国际惯例并不相符。同时本文对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两个阶

段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根据三年以上应收款项两阶段独立样

本比较发现，在第二阶段三年以上应收账款明显减少而且对

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披露更加详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的坏

账计提比例有所提高，但仍在 55%左右，远远低于国际惯例。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应收款项的现状，本文认为鉴于三年

以上应收款项的长期挂账现象，应对其进行相应的规范和清

理，加强财政部门、证监会对其确认与披露及坏账计提的监

管，进一步完善准则中的相应规定，如要求上市公司提供坏账

准备计提方法的判断依据等信息。同时，建议注册会计师在审

计上市公司年报时，应提高其独立性，将三年以上应收款项列

为重点审核项目，投入更多的精力确保财务信息的真实性。还

建议投资者在分析年报时，运用剔除法，调整三年以上应收款

项对每股净资产与每股收益的影响，客观评价上市公司的经

营业绩，为投资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注】本文系孟焰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野高等学校博士学
科点专项科研基金冶课题野我国上市公司资产质量监管研究院
基于虚拟资产信息披露的视角冶渊项目批准号院20100016-
110002冤的阶段性成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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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租回交易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租赁业务，一般是指卖

主（即承租人）将一项自制或外购的资产出售后，又将该项资

产从买主（即出租人）处租回，被称之为“回租”。售后租回是西

方国家常用的融资方式，资产的原所有者（即承租人）在保证

资产经营权不变的前提下获得一笔融资，同时资产的新所有

者（即出租人）找了一个风险小、回报有保障的投资机会。近年

来，面对资金渐趋紧张的状况，选择售后租回方式获得融资的

公司日益增加。但是，在规范售后租回会计处理方面，现行国

内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脱节，导致会计工作面临着“无法

可依”的尴尬境地。因此，现实中有少数公司利用售后租回交

易调节利润和规避税收，或者个别绩差上市公司利用售后回

租调节利润以免除被“鄢ST”或暂停上市。为此，本文结合案例
就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不同会计处

理方法对财务报表的影响，以期为会计工作者提供借鉴。

一、案例简介

2009年，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售后租回合同，将 A号船
舶以 420 000 000元人民币的价格出售给乙公司，同时将该
船舶租回，租赁期为 10年，租金每季度支付一次，每期租金为
11 445 000元，租金总额 457 800 000元。租赁期限届满后，由
甲公司向乙公司支付 123 000 000元回购该船舶。根据合同
约定，该合同项下的年租赁利率为 5.643%。与该售后租回合
同相关的其他数据详见下表。

售后租回交易不同会计处理的报表影响

周庆丰

渊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浙江嘉兴 314000冤

【摘要】售后租回是一种国际常用的融资方式，近年来我国选择售后租回方式获得融资的公司也日益增加。目前国内

会计准则对于售后租回会计处理规范不够完善，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对公司财务报表影响较大，导致部分公司利用其调节

利润。本文结合有关案例，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关键词】售后租回 会计处理 准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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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进行会计处理时，甲公司对上述售后租回判定为
售后租回形成融资租赁，将售价高于出售时资产账面价值的

部分记入“递延收益———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融资租赁）”科

目，按照 10年租赁期进行摊销，以抵减其期间的折旧费用。
2012年 4月，甲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予以更正，其中就

售后租回账务处理作出如下更正：将出售后未实现售后租回

损益摊销年限变更为与资产的折旧年限一致；A号船舶提取
折旧时的净残值变更为与公司同类资产相同，选用按船舶轻

吨和废钢价计算确定。公司对上述差错更正进行了追溯重述，

调减 2010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 600 000元，调
减 2010年 12月 31日的留存收益 17 000 000元，导致 2010
年和 2011年连续两年亏损。

二、案例的不同会计处理

对于案例中的售后租回交易，甲公司可否按照售后租回

会计处理确认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若能够确认，未实现售后

租回损益的摊销期间又该如何确定？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本

文分别研究了售后租回交易会计处理的相关规定，根据《企业

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以下简称 CAS 21）、《国际会计
准则第 17号———租赁》（以下简称 IAS 17）以及《解释公告第
27号———评价涉及租赁法律形式的交易的实质》（以下简称

SIC 27），并结合甲乙公司的售后租回合同对此案例分析。
1.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号———租赁》的相关规定。CAS

21规定，承租人和出租人对于售后租回交易，均应根据租赁
准则的规定，将售后租回交易认定为融资租赁或经营租赁。对

于售后租回形成融资租赁的，出售价格与资产账面价值之间

的差额应作为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予以递延，并按照该项租

赁资产的折旧进度进行分摊，作为折旧费用的调整。

同时，CAS 21第十六条规定，对于融资租入固定资产的
折旧，承租人应当采用与自有固定资产相一致的折旧政策计

提租赁资产折旧。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

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无法合理确

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

与租赁资产使用寿命两者中选较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在该案例中，售后租回合同中已经约定，甲公司应在租赁

期限届满后，向乙公司支付 123 000 000元回购船舶，据此可
认定甲公司拥有该船舶的全部剩余使用寿命，且甲公司已将

船舶的全部剩余使用寿命作为其资产的折旧期间。因此，未实

现售后租回损益也应当在资产的全部剩余使用寿命中按照折

旧进度进行分摊。甲公司的原会计处理是按照租赁期分摊，该

做法有违反租赁准则的嫌疑。

2.《国际会计准则第 17号———租赁》的相关规定。IAS 17
对于售后租回形成融资租赁交易的规定与 CAS 21 基本一
致，但又略有区别。IAS 17规定，如果售后租回形成融资租
赁，该交易实质上是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抵押贷款的一种手

段，售价超过资产账面价值的部分不能立即确认为收益，而应

当递延。但与 CAS 21不同之处在于，IAS 17规定该超额部分
应在租赁期内进行摊销，而非按照资产折旧进度进行摊销。

甲公司的原会计处理与上述规定是一致的。甲公司也在

其前期会计差错更正时提到：“公司根据当时的业务情况，按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处理，《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比较模糊的，考虑到国内准则与国际准则将逐步趋同，公司

选择按国际租赁准则执行。”

但在该案例中，由于该船舶的折旧期限为 14年，而租赁
期限为 10年，如按照 IAS 17规定处理，将会导致资产折旧与
用于调整折旧的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的摊销进度不相匹配，

进而造成租赁期内折旧费用较小，而租赁期结束后折旧费用

较大的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国际财务报告解释委员会指出，IAS 17
仅适用于转移资产使用权的交易，但若根据《解释公告第 27
号———评价涉及租赁法律形式的交易的实质》及《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解释公告第 4号———确定某项安排是否包含租赁》，判

定某项安排并不转移资产使用权，则该交易不在 IAS 17的适
用范围，所以也不适用 IAS 17中有关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

因此，在判定甲公司这一案例是否适用 IAS 17中有关售
后租回的会计处理前，还必须根据 SIC 27对这一合同的性质
进行判断。

3. 《解释公告第 27号———评价涉及租赁法律形式的交

易的实质》的相关规定。SIC 27指出，当不把涉及租赁法律形
式的一系列交易作为一个整体就无法理解其总体经济影响

时，这一系列的交易就是相关的，并且应视为一项交易进行会

计处理。此外，SIC 27还指出，如果一项安排在实质上包含在
一个约定的期间内转移资产的使用权，则适用 IAS 17。但当
主体保留了与标的资产所有权有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且其

实质上享有与该安排之前完全相同的使用权时，则这一迹象

表明该安排可能实质上并不涉及 IAS 17中的租赁。简而言
之，即当一项涉及租赁法律形式的交易并不包含资产使用权

的转移时，该交易不适用 IAS 17。
SIC 27的实施指引进一步提供了“相关连的交易”的示

例，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主体 A在法律形式上将一项资产出

表 1 甲公司售后租回A号船舶合同相关数据
投入使用日期

租赁开始日

出售时的账面原值

出售时的累计折旧

出售时的账面价值

出售时的剩余折旧年限渊年冤
出售价款

租赁期渊年冤
年租赁利率

租金总额

每期租金渊每季后付冤
留购价款

2007年5月30日
2009年4月30日
250 000 000元
2 9687 500元
220 312 500元

14
420 000 000元

10
5.643%

457 800 000元
11 445 000元
123 000 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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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给主体 B，并将该项资产租回，租赁期结束时，主体 B有义
务将该项资产回售给主体 A。综合考虑回售金额及租赁收款
额，其整体的实际效果是主体 B获得以首次购买价款为本
金，按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息上浮 2个百分点计算的收益。在
该案例中，主体 A在该资产所有权的有关风险和报酬并没有
发生实质性变化。该项租赁安排的实质是主体 A以该资产作
担保借入现金，在租赁期内分期偿还，并

在租赁期结束时一次性付清最终欠款。

而在通常的售后租回交易下，卖方（承租

方）仅在租赁期内保留与资产所有权有

关的风险和报酬。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售后租回合

同与上述示例基本相同。甲乙公司之间

签订的合同约定了固定回购金额及租赁

付款额，其整体的实际效果是乙公司获

得以首次购买价款为本金，按年租赁利

率（5.643%）计算的收益。因此，该售后租
回交易是出于融资目的，出售、租赁以及

回购交易是相关连的，应作为一项交易

进行会计处理，即甲公司应将出售船舶

所取得的价款确认为一项金融负债，并

按照实际利率（5.643%），采用摊余成本
进行后续计量，该交易并不影响原有固定资产的价值及折旧。

4.《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中“评价涉及租赁法律形式
的交易的实质”的相关规定。在《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第
二十二章，租赁的第一节“租赁概述”中，也有与 SIC 27类似
的规定，即“采取租赁法律形式的一系列交易，企业应当判断

其是否相关连，是否应当作为一项交易进行处理。企业进行判

断时，如果不把这一系列交易作为一个整体就无法理解其总

体经济影响，那么，该涉及租赁法律形式的一系列交易是相关

连的，应当作为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

换言之，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甲公司的案例也应当作

为一项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其处理结果应与国际财务报

告准则体系下适用 SIC 27的结果完全一致。但考虑到 CAS
21准则正文未涉及该内容，而《企业会计准则讲解 2008》的法
律层级相对较低且对这一内容无更详细的解释说明，本文认

为，在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下，将甲公司这一案例作为售后租回

形成融资租赁进行会计处理，或将其作为一项融资交易进行

会计处理均有一定理论依据，甲公司原会计处理则存在违反

准则的嫌疑。

三、不同会计处理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以甲公司售后租回交易为例，表 2分析了不同会计处理
对公司 2009年度财务报表的影响（表 2未考虑与该交易相关
的税费差异）。

可见，如按照甲公司原先的会计处理，未实现售后租回损

益在租赁期内的摊销金额最大，其抵减折旧费用的效果也最

明显；而差错更正后的会计处理延长了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

的摊销年限，使其与资产折旧年限一致，其抵减折旧费用的效

果也有所减少，使得利润总额较更正前有所下降。但无论在更

正前或后，都因为将其作为两笔交易（即出售及融资租赁）进

行处理，使得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递延收益余额较交易前

大幅增加，可能同时虚增了资产和负债。

如将该交易视为一项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在考虑残

值的情况下，将使得利润总额进一步下降。此外，由于作为一

笔交易进行处理，固定资产的计价基础与交易前保持一致，也

不会产生递延收益，相比前两者，其对资产负债表的影响最

小，也更能体现交易前后甲公司在该船舶所有权的有关风险

和报酬并没有发生变化这一实质。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甲公司案例，可以发现，即便是售后租回形成融资租

赁的交易，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也可能成为上市公司进行利

润调节的工具，应谨慎对待。针对以上情况，本文认为：

第一，甲公司更正后的会计处理基本上已经能在利润表

上反映该交易的经济实质，但在资产负债表上仍然有一定瑕

疵，若将其视为一项融资交易进行会计处理，则能够使得这一

交易在资产负债表及利润表上均反映其经济实质。但考虑到

目前《企业会计准则》对“作为一项交易进行会计处理”的规定

还相对模糊，建议不再重新追溯调整。

第二，建议证监会会计部通过《上市公司执行企业会计准

则监管问题解答》的方式明确该类交易的会计处理，以指导上

市公司实务。同时，加强与财政部会计司沟通联系，引导其在

《会计准则讲解》修订中对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作出进一

步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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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处理的准则依据

固定资产账面原值渊2009年4月冤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渊2009年4月冤
剩余折旧年限渊残值为原值的5%冤
折旧费用渊5 耀 12月冤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渊2009年12月冤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摊销年限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摊销渊5 耀 12月冤
未实现售后租回损益渊2009年12月冤
合计对2009年利润总额的影响

原会计处理

无

420 000 000元
420 000 000元

14
-19 000 000元
401 000 000元
199 687 500元

10
13 312 500元
186 375 000元
-5 687 500元

差错更正后的
会计处理

叶企业会计准则
第21号要要要租赁曳

420 000 000元
420 000 000元

14
-19 000 000元
401 000 000元
199 687 500元

14
9 508 928.57元

190 178 571.43元
-9 491 071.43元

视为一项融资
交易进行处理

叶企业会计准
则讲解2008曳
或SIC 27

250 000 000元
220 312 500元

14
-9 966 517.86元
210 345 982.14元

-
-
-
-

-9 966 517.86元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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